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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海大集团 股票代码 00231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志健 卢洁雯、杨华芳

办公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万博四路42号2

座701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万博四路42号2

座701

电话 8620-39388960 8620-39388960

电子信箱 zqbgs@haid.com.cn zqbgs@haid.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6,325,511,713.26 38,191,235,359.27 21.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18,530,907.67 1,532,586,043.98 -40.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905,109,382.97 1,496,856,775.18 -39.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378,555,493.95 580,302,587.32 309.8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5 0.93 -40.8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5 0.93 -40.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15% 10.68% -4.5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43,388,023,698.50 35,648,579,800.09 21.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208,476,826.78 14,461,135,509.32 5.1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1,46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广州市海灏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4.80% 910,369,359 12,741,800 质押 52,803,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5.23% 86,943,182 17,186,63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景顺长城新兴成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2.59% 42,999,933 0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金 境外法人 1.35% 22,503,380 4,506,699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

长城鼎益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其他 0.96% 15,999,899 0

阿布达比投资局 境外法人 0.72% 11,884,542 3,403,328

朱雀基金－陕西煤业股份有限

公司－陕煤朱雀新经济产业单

一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70% 11,595,600 3,307,967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朱雀

恒心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58% 9,605,352 2,352,20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其他 0.51% 8,529,088 0

澳门金融管理局－自有资金 境外法人 0.47% 7,853,008 135,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前 10�名股东中，第一名股东为公司控股股东，第一名股东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报告期末， 公司控股股东广州市海灏投资有限公司融资融券客户信用担保账户股份余额

为3,400万股；转融通证券出借股数余额22万股（转融通证券出借/归还股份所有权不会

发生转移， 不是减持/增持公司股份， 本报告期内广州市海灏投资有限公司持股增加12,

741,800股为转融通归还股份）。 除控股股东以外前10名普通股股东未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 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

元）

利率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2022年度第一

期超短期融资券（乡

村振兴、债券通）

22海大 SCP001BC

（乡村振兴）

12281164 2022年3月23日 2022年9月21日 40,000.00 3.18%

（2） 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61.50% 55.30%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10.27 19.77

三、重要事项

不适用。

证券代码：002311� � � � � � �证券简称：海大集团 公告编号：2022-067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22年8月26日在广

州市番禺区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表决相结合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薛华先生召集和主

持，会议通知于2022年8月16日以专人递送、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监事和总经理。应参

加会议董事七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七人。 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回收表决票的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

要的议案》。

《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22-069。

二、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

告编号：2022-070。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三、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部分制度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

况，公司对以下制度进行修订：

序号 修订制度名称

是否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1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行为守则》 否

2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办法》 否

3 《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办法》 否

4 《总经理工作细则》 否

5 《独立董事制度》 是

6 《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是

7 《关联方和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是

上述公司制度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中

的《独立董事制度》《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及《关联方和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特此公告。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二二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311� � � � � � �证券简称：海大集团 公告编号：2022-068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22年8月26日在广

州市番禺区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齐振雄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通知于2022年8月16

日以专人递送、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给全体监事。 应参加会议监事三人，实际参加会议监事三人，

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

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回收表决票的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

要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

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22-069。

二、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经核查，截至2022年半年度末，公司募集资金实际投入项目与承诺投入项目一致，未发现违规使用

募集资金的行为；公司募集资金使用与管理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及

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

告编号：2022-070。

特此公告。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O二二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311� � � � � � � �证券简称：海大集团 公告编号：2022-070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2022年修订）》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2年）》有关规定，现将

本公司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0]205号）核准，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283,000万元

可转换公司债券。本公司由牵头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于2020年3月

19日实际向社会公开发行了可转换公司债券2,830万张，每张面值1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2,830,000,

000.00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2,810,854,230.16元。

上述募集资金净额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致同验字〔2020〕440ZC0065号《验资

报告》验证。

（二）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1、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累计投入187,383.54万元，尚未使用的金额为95,461.61万元。

2、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2022上半年，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为：

以募集资金直接投入募投项目31,289.70万元。 截至2022年06月30日，本公司募集资金累计直接投

入募投项目218,673.24万元。

综上，截至2022年06月30日，募集资金累计投入218,673.24万元，尚未使用的金额为64,215.60万

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法律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

使用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 该管理制度于2020年5月11日经本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根据管理制度并结合经营需要，本公司从2020年4月起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

资金使用专户，并已与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募集资金专户各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和《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

四方监管协议正常履行中。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2年06月30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单位：人民币万元）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存储余额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番禺支行（注2） 441161803013000391212 募集资金户 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安支行（注3） 120917283010802 募集资金户 0.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番禺支行 441161803013000391537 募集资金户 199.59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安支行 120917283510201 募集资金户 464.23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北京路支行 （注

4）

8110901013401127337 募集资金户 0.00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北京路支行 8110901012301131405 募集资金户 486.2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番禺节能科

技园支行（注5）

3602177619100257910 募集资金户 0.00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营业部 15117653920028 募集资金户 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安支行 120917284010301 募集资金户 342.12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信源支行 15000103196428 募集资金户 763.40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营业部 15068809210060 募集资金户 497.1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番禺支行 660072909420 募集资金户 297.12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番禺支行（注6） 441161803013000393658 募集资金户 0.00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北京路支行 8110901012001131135 募集资金户 101.14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番禺支行 441161803013000391461 募集资金户 145.29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番禺支行 441161803013000825712 募集资金户 290.2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番禺节能科

技园支行

3602177619100277296 募集资金户 0.00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番禺支行（注

7）

929001543021 募集资金户 0.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番禺支行（注8） 441161803013000510938 募集资金户 29.07

合计（注1） 3,615.60

上述存款余额中， 已计入募集资金专户利息收入1,803.39万元 （其中2022年度利息收入43.66万

元），该利息收入已扣除手续费24.20万元（其中2022年度手续费0.69万元）。

注1： 上表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余额与截止至2022年06月30日募集资金尚未使用的金额差异60,

600.00万元的原因系： 公司经董事会决议批准已使用闲置募集资金60,6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2021年12月13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9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注2：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完成，南通海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专户已销户。

注3：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完成，清远海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专户已销户。

注4：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完成，肇庆高要海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专户已销户。

注5：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清远海贝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专户已销户。

注6：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完成，韶关海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专户已销户。

注7：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湛江海大饲料有限公司专户已销户。

注8：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完成，淮南海大生物饲料有限公司专户已销户。

注9：公司在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番禺支行开立的929001543021专户主要用于接收可转

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已销户。

注10：公司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番禺支行开立的441161803013000510938专户主要用于

募集资金现金管理。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货币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83,000.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1,289.70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18,673.24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31,477.24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11.12%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已变

更项目(含

部分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2)

/(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1、南通海大年产

24万吨饲料项目

（以下简称 “南

通海大项目” ）

否 7,144.21 7,144.21 0.00 7,200.25 100.78 2021年10月 114.39 否 否

2、清远海大年产

24万吨饲料项目

（以下简称 “清

远海大项目” ）

否 6,493.11 6,493.11 0.00 6,504.38 100.17 2021年9月 583.61 否 否

3、淮安海龙年产

20万吨饲料项目

（以下简称 “淮

安海龙项目” ）

否 16,123.49 16,123.49 1,351.59 10,977.57 68.08 2022年12月 68.80

不适

用

否

4、南宁海大年产

48万吨饲料项目

（以下简称 “南

宁海大项目” ）

否 23,589.07 23,589.07 1,779.46 20,618.86 87.41 2022年10月

1,

000.38

不适

用

否

5、肇庆高要年产

24万吨饲料项目

（以下简称 “肇

庆高要项目” ）

否 4,679.43 4,679.43 0.00 4,679.43 100.00 2020年4月 124.03 否 否

6、福州海大年产

18万吨饲料项目

（以下简称 “福

州海大项目” ）

否 29,075.05 29,075.05 4,067.93 19,087.31 65.65 2022年12月 -582.52

不适

用

否

7、清远海贝年产

3万吨饲料项目

（以下简称 “清

远海贝项目” ）

是 15,053.58 2,176.01 0.00 2,176.01 100.00 -- --

项目

已变

更终

止

已变更

8、韶关海大年产

40万吨饲料项目

（以下简称 “韶

关海大项目”

否 13,964.32 13,964.32 0.06 14,036.65 100.52 2021年12月 939.07 是 否

9、清远海龙年产

72万吨饲料项目

（以下简称 “清

远海龙项目” ）

否 36,955.30 36,955.30 2,360.37 31,607.78 85.53 2022年12月 -596.47

不适

用

否

10、 宜城海大年

产38万吨饲料项

目 （以下简 称

“宜 城 海 大 项

目” ）

否 16,509.88 16,509.88 983.07 9,979.44 60.45 2022年12月 -37.91

不适

用

否

11、 和县海大年

产30万吨饲料项

目 （以下简 称

“和 县 海 大 项

目” ）

否 21,344.95 21,344.95 1,537.55 19,634.71 91.99 2022年6月 283.75

不适

用

否

12、 开封海大年

产30万吨饲料项

目 （以下简 称

“开 封 海 大 项

目” ）

否 17,069.03 17,069.03 1,463.32 12,263.89 71.85 2022年12月 532.61

不适

用

否

13、 湛江海大年

产20万吨饲料项

目 （以下简 称

“湛 江 海 大 项

目” ）

是 20,380.33 0.00 0.00 0.00 0.00 -- --

项目

已变

更终

止

已变更

14、 玉林海大年

产45万吨饲料项

目 （以下简 称

“玉 林 海 大 项

目” ）

否 31,186.61 31,186.61 3,857.11 14,963.27 47.98 2022年12月 61.36

不适

用

否

15、 四川容川年

产20万吨饲料项

目 （以下简 称

“四 川 容 川 项

目” ）

否 23,431.64 23,431.64 3,648.73 13,686.88 58.41 2022年12月 -202.06

不适

用

否

16、 江门容川年

产27万吨饲料项

目 （以下简 称

“江 门 容 川 项

目” ）

否 0.00 22,000.00 9,588.67 21,776.21 98.98 2022年12月 --

不适

用

否

17、 淮南海大年

产30万吨生物配

合饲料项目 （以

下简称 “淮南海

大项目” ）

否 0.00 9,477.24 651.84 9,480.60 100.04 2021年7月 -113.49 否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

计

283,

000.00

281,

219.34

31,

289.70

218,

673.24

77.76 —

2,

175.55

— —

合计 —

283,

000.00

281,

219.34

31,

289.70

218,

673.24

77.76 —

2,

175.55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1、南通海大、肇庆高要、淮南海大项目主营水产饲料，因受水产饲料淡旺季、疫

情对餐饮消费的冲击、疫情区域管控等影响，项目未达到预计效益；

2、清远海大因受原材料价格上涨、疫情对餐饮消费的冲击以及疫情区域管

控等影响，产销量未达预期目标，项目未达到预计效益；

3、淮安海龙、福州海大、清远海龙、宜城海大、开封海大、玉林海大、南宁海

大、四川容川、和县海大等项目已部分投产，但尚未完全竣工；

4、江门容川项目尚在建设中，尚未投产。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将

募投项目中的“清远海贝项目”及“湛江海大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

实施主体由原来的“清远海贝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及“湛江海大饲料有限公

司”分别变更为“江门容川饲料有限公司” 和“淮南海大生物饲料有限公司” ，

实施地由原来的“广东省清远市”和“广东省湛江市”分别变更为“广东省台山

市端芬镇”和“安徽省淮南市寿县”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0年4月9日出具了致同专字（2020）

第440ZA4433号 《关于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 公司以自筹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金额为

39,392.02万元。公司2020年4月18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公

司以募集资金39,392.02万元置换公司以自筹资金的先期投入， 本次募集资金

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6个月。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2021年12月13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9亿

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

超过12个月。 截至2022年06月30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余额为

6.06亿。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公司于2022年4月10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2022年5月9日召

开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3亿元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保本型产品。 截至2022年06月30日，公司使

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余额为0.00元。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除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外，其他尚未使用募集资金均存放于募投项目银

行专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不适用

注1：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指项目整体竣工投产时间。

注2：调整后投资总额为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扣除可转债发行费用及变更募投项目后的金额。

注3：南通海大项目截止2022年06月30日累计使用募集资金7,200.25万元，较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

额7,144.21万元多56.04万元，系募集资金存续期间产生的存款利息及现金管理收益。

注4：清远海大项目截止2022年06月30日累计使用募集资金6,504.38万元，较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

额6,493.11万元多11.27万元，系募集资金存续期间产生的存款利息。

注5：韶关海大项目截止2022年06月30日累计使用募集资金14,036.65万元，较募集资金承诺投资

总额13,964.32万元多72.33万元，系募集资金存续期间产生的存款利息及现金管理收益。

注6：淮南海大项目截止2022年06月30日累计使用募集资金9,480.60万元，较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

额9,477.24万元多3.36万元，系募集资金存续期间产生的存款利息及现金管理收益。

注7：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将“清远海贝项目” 的累计募集资金余额12,972.90万元（含利息收入及闲

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收益95.36万元）、“湛江海大项目”的募集资余额18,504.34万元（含利息收入及闲

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收益8.08万元及公司汇丰银行 （中国） 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利息收入转入30.51万

元）变更到“江门容川项目”及“淮南海大项目” 。 其中，“江门容川项目”转入22,000.00万元，“淮南海

大项目”转入9,477.24万元。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21年2月3日，经本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变更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情况如下：

货币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

项目

变更后项

目拟投入

募集资金

总额(1)

本年度实

际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实际

累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变更后的项

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

变化

江门容川项目

清 远 海 贝 项

目、 湛江海大

项目

22,000.00 9,588.67 21,776.21 98.98 2022年12月 -- 不适用 否

淮南海大项目

清 远 海 贝 项

目、 湛江海大

项目

9,477.24 651.84 9,480.60 100.04 2021年7月

-113.

49

否 否

合计 — 31,477.24

10,

240.51

31,256.81 199.02 --

-113.

49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1、变更决策程序：

公司2021年2月3日召开的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变更部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将“清远海贝项目” 和“湛江海大项目” 募资资金以及汇丰

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的现金管理收益变更到“江门容川项目” 和“淮南海大项

目” 。

2、变更原因：

A、清远海贝项目原计划投资21,600.09万元建设年产3万吨水产预混料，鉴于行业养殖

规模结构和产能区域调整以及公司不断优化产品结构组合等，为了更加贴合市场、进一步

优化现有产能布局，公司拟变更清远海贝项目至其他饲料项目。

B、湛江海大项目原计划投资22,092.88万元建设年产20万吨的水产配合饲料，提高公

司粤西桂东区域供给能力。 鉴于公司在桂东的梧州海大饲料厂已投建完毕，且募投项目南

宁海大年产48万吨饲料项目建设进度加快，能在一定程度缓解周边地区的供应压力，从项

目的缓急程度以及公司产能布局需求出发，公司拟变更湛江海大项目至其他饲料项目。

综上，鉴于市场需求及公司产能布局需求，为了更好地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益，公司变

更清远海贝项目及湛江海大项目的建设安排，使用剩余募集资金先行投资建设江门容川项

目及淮南海大项目。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1、 江门容川项目尚在建设中，尚未投产。

2、 淮南海大项目主营水产饲料，因受水产饲料淡旺季、疫情对餐饮消费的冲击、疫情区

域管控等影响，项目未达到预计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不适用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2年）》有关规定及时、真

实、准确、完整披露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二二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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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汉森制药 股票代码 00241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戴江洪 张希雯

办公地址 益阳市赫山区银城大道2688号 益阳市赫山区银城大道2688号

电话 0737-6351486 0737-6351486

电子信箱 hnyydjh@163.com maxiwen_218@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62,679,892.19 443,087,312.44 4.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8,881,640.51 70,635,880.51 11.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74,886,339.66 69,271,210.64 8.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4,750,153.07 115,705,962.98 -52.6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68 0.1404 11.6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68 0.1404 11.6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43% 4.33% 0.1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2,203,980,410.94 2,111,282,192.35 4.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822,589,649.73 1,742,292,532.40 4.6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7,52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海南汉森控

股（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2.13% 212,006,189 0 质押 69,500,000

上海复星医

药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82% 24,263,820 0

刘正清 境内自然人 1.42% 7,140,000 5,355,000

#许雄葵 境内自然人 1.29% 6,501,640

何三星 境内自然人 1.11% 5,610,000 4,207,500 质押 5,609,999

刘厚尧 境内自然人 0.64% 3,200,000 质押 2,889,997

#王博渊 境内自然人 0.60% 3,006,400

#姜爱福 境内自然人 0.55% 2,751,200

#李伟泉 境内自然人 0.54% 2,736,700

何锡华 境内自然人 0.53% 2,660,15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前10名股东中，海南汉森控股（有限合伙）持有本公司42.13%的股份，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2．刘正

清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总裁。 3．何三星先生担任公司董事。 4．其他股东未知其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1.公司控股股东海南汉森控股（有限合伙）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175,925,389股外，还通过首创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36,080,800股，实际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212,006,189

股。 2.公司股东许雄葵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1,127,000股外，还通过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5,374,640股，实际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6,501,640股。 3.公司股东王博

渊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3,006,400股，实际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3,006,400股。 4.公司股东姜爱福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2,751,

200股，实际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2,751,200股。 5.公司股东李伟泉通过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2,736,700股，实际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2,736,700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正清

2022年0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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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的

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22年08月26日

在公司一楼会议室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正清先生主持，本次会议通知于2022年

08月17日以专人递送、传真及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参加会议董事

7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7人，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2022年半年度报告》 详见于2022年08月30日的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2022年半年度报告摘要》（2022-024）同日刊载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二）审议通过了《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请详见2022年08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公告的《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2022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董事会经审议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也符合公司的实际

情况，是按照财政部相关规定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能更加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为投资者提供更加可靠、准确的会计信息。 具 体 内 容 详 见2022年08月30日

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公

告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2022-025）。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请详见2022年08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公告的《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三、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0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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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的

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22年08月26日

在公司一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刘赛程女士召集主持，会议通知于2022年08月17

日以专人递送、传真及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给全体监事。 应参加会议监事3人，实际参加会议监事3人。

本次会议采取通讯会议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2022年半年度报告》 详见2022年08月30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2022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2-024）同日刊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二）审议通过了《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客观、真实地反

映了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的使用情况，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

证券交易所等关于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的相关规定，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会计政策变更是基于财政部下发的有关规定进行的，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

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变更的决策程序、信息披露等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

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等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同意本次会计政策

变更。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2022-025）详见2022年08月30日刊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三、备查文件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年0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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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08月2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会

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概述

1．变更的原因

2021年12月31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5号〉的通知》（财会〔2021〕

35�号）（以下简称“准则解释第15号” ），规定了关于企业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或者研发

过程中产出的产品或副产品对外销售的会计处理、关于资金集中管理相关列报、关于亏损合同的判断

等内容。

2．变更日期

由于上述会计准则解释的发布，公司自2022年01月01日起执行准则解释第15号中“关于企业将固

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或者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或副产品对外销售的会计处理” 及“关于亏

损合同的判断”的相关规定。

3．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

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4．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按照财政部发布的准则解释第15号要求执行。 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

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

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5．变更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2年08月2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与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

见，监事会发表了审核意见，本次会计政策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准则解释第15号的要求，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如下：

1．关于企业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或者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或副产品对外销售的

会计处理

（1）企业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或者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或副产品对外销售（以下

统称“试运行销售” ）的，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

等规定，对试运行销售相关的收入和成本分别进行会计处理，计入当期损益，不应将试运行销售相关收

入抵消相关成本后的净额冲减固定资产成本或者研发支出。

（2）试运行产出的有关产品或副产品在对外销售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规定的

应当确认为存货，符合其他相关企业会计准则中有关资产确认条件的应当确认为相关资产。

（3）测试固定资产可否正常运转而发生的支出属于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的必要支出，

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4号———固定资产》的有关规定，计入该固定资产成本。

2．关于亏损合同的判断

（1）《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或有事项》第八条第三款规定，亏损合同，是指履行合同义务不可

避免会发生的成本超过预期经济利益的合同。 其中，“履行合同义务不可避免会发生的成本”应当反映

退出该合同的最低净成本，即履行该合同的成本与未能履行该合同而发生的补偿或处罚两者之间的较

低者。

（2） 企业履行该合同的成本包括履行合同的增量成本和与履行合同直接相关的其他成本的分摊

金额。 其中，履行合同的增量成本包括直接人工、直接材料等；与履行合同直接相关的其他成本的分摊

金额包括用于履行合同的固定资产的折旧费用分摊金额等。

公司执行准则解释第15号“关于企业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或者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

品或副产品对外销售的会计处理” 、“关于亏损合同的判断” 的规定无需调整2022年年初留存收益，无

需调整比较报告信息，本次会计政策变更预计不会对公司所有者权益、净利润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国家财政部的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相关

规定，变更后的会计政策更能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合法权益

的情况。

三、董事会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变更，

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 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

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董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依据财政部修订的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合

理变更，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董事会对该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五、监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会计准则进行的变更，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及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相关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监事会同意公司变更相关会计政策。

六、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08月30日

证券代码：002412�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汉森制药 公告编号：2022-024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